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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谷县检察院执检部门按照高标准、严要求建设了全新
的看守所检察监控网络系统，无缝对接监区所有摄像头，实
现了驻所检察监督智能化。今年以来，院执检部门发现监管
违法 40 余处，口头纠正 30 次，发出书面纠正违法通知书
10 份，维护了监管秩序稳定，保障了在押人员合法权益。

李先勇 张垚

9 月 3 日，烟台市福山区检察院组织 20 位中层干部，
参加由专业培训机构举办的“顶天立地做中层”名师大讲
座，围绕做组织的中流砥柱和当领导的得力助手，注重角色
定位-找准位置做对事，管好下属-带好团队管好人，有效
沟通-按角色有效沟通，教育培训-提升员工胜任力，有效
激励-提升员工积极性等方面，引经据典、形象生动系统传
授讲解做中层应具备的素能、工作方式方法，对于检察机关
队伍管理、文化建设，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陈正 孙宁

当村民依法行使检举控告权，通过信访
渠道反映问题和诉求时，作为党和政府在基
层组织的代言人，村干部理当依照政策法规
进行合理处置，积极化解矛盾纠纷。而担任
日照市东港区某村党支部书记的秦大伟，却
因村民持续信访而怀恨在心，竟然雇凶殴打
信访人，其行为触犯了法律红线，损害了党
和政府的形象，也让自己走上了被告席。近
日，经日照市东港区检察院提起公诉，东港
区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分别判处秦大伟、宋
飞、周东、李超、刘宝等 5 名被告人十一个
月至一年零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村书记的报复

被告人秦大伟在担任村干部期间，村民
秦国庆持续上访，秦大伟觉得名声受到了影
响，因而怀恨在心。 2016 年 11 月份，两人
再次发生冲突后，被告人宋飞向秦大伟提出
“我去替你打他一顿”，秦大伟便提供了秦
国庆的住址、体貌特征等信息，并向宋飞支
付了 5000 元费用。

不久后，宋飞通过被告人周东纠集了被
告人李超、刘宝等人，他们事先观察好地

形，商量了具体分工，等待着作案时机。
2016 年 11 月 16 日 22 时许，周东安排李超、
李亮(另案处理)在被害人秦国庆经营的照相
馆附近，用镐把打了秦国庆的腿部，导致其
受轻微伤。事情发生后，上级党委对秦大伟
进行调查，秦大伟拒不承认与此事有关，也
未及时制止宋飞。

2016 年 12 月底，宋飞因第一次殴打没达
到预想的伤害结果，又指使周东找人再次殴打
秦国庆，并提供作案车辆。同年 12 月 30 日 6
时许，被告人周东、李超、刘宝携带消防斧、辣
椒水等作案工具再次来到照相馆附近。趁秦国
庆到公共厕所之机，三人用辣椒水喷向秦国庆
眼部，又把秦国庆按在地上，用消防斧猛击其
腿部，造成秦国庆腿部多处骨折及软组织伤，
后经法医鉴定，其伤情构成轻伤一级。第二天，
宋飞告知秦大伟把秦国庆打得挺厉害，秦大伟
给了宋飞 15000 元让其逃离。

公诉人的指控

秦大伟等人故意伤害案移送到检察机关
审查起诉后，因该案主犯秦大伟身为村支部
书记，雇凶伤害信访人员，严重影响基层党

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社会关注度非常高，
东港区检察院高度重视，组成专门公诉小
组，依法从快办理。

承办检察官经审查，认为被告人秦大
伟、宋飞、周东、李超、刘宝故意伤害他人
身体，致人轻伤，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
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
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遂依法向东港区法院提起公诉。

庭审中，面对 5 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
出的辩护意见，公诉人犀利讯问，沉着答
辩，运用多媒体示证方式，清晰直观地展示
了充分完整的证据，有力指控了被告人实施
的犯罪事实。针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的
危害后果及社会影响，公诉人又从党纪、国
法、民意角度进行了说理教育，起到了良好
的法治教育效果。
“我认罪悔罪，我愿意接受法院的审判。我

的行为损害了党的名誉，辜负了各级党委组织
的教育和培养，我十分后悔。”经历了三个小时
的交锋，庭审在被告人秦大伟悔恨的陈述中结
束。5 名被告人均当庭认罪悔过。

东港区法院于近日作出一审判决。

检察机关的回应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破坏农村治安秩序，
危害社会治安稳定的霸痞犯罪案件，不仅侵
害了群众的人身利益，也严重影响了党员干
部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和农村的和谐稳
定。本案被告人秦大伟曾经也是一名优秀的
党员干部，自 2006 年起，一直在村里担任村
主任、党支部书记等职务，为村民办过不少
实事，为村子发展做出过贡献。但长期担任
村干部、把持基层政权的秦大伟，渐渐忘记
了权力来源，忘记了党员身份，忘记了宗旨
意识，对其有意见的村民成了“刁民”，反
映问题诉求成了“闹事”，面对被害人的上
访，他竟然选择了以暴力手段解决问题，造
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为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营造平安法治环
境，今年以来，东港区检察院积极开展打黑
除恶、打霸治痞专项行动，立足职能，加大
惩治力度，办理了一批危害群众利益和影响
社会治安稳定的黑恶霸痞案件，为服务保障
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检察力量。(文中人物均
为化名) 张秀花

只因村民持续上访，村书记竟雇凶伤人
日照东港：五被告人因故意伤害罪一审获刑

阳谷县检察院

抓科技助力驻所检察工作

烟台市福山区检察院

举办名师大讲座

 基 层 快 讯 

为进一步加强退休老干部的管理，方便退休老党员参加
组织生活， 9 月 1 日，宁津县检察院成立退休干部党支部，
选举产生了支部书记和委员，这是该院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要求，加强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该院将搭建老有所
为的平台，让老干部发挥余热，积极主动为检察工作献计献
策，并为他们提供更多更好地服务，使退休党员干部组织上
有归属、思想上不落伍、管理上讲规范、作用上能发挥。

董海徽

宁津县检察院

成立退休干部党支部

近日，刑满释放的王某来到青岛市崂山区
人民检察院，将一面绣有“明察秋毫手执正义
恪尽职守刚正不阿”的锦旗送到了检察官徐

振凯手中。一年前，王某因犯聚众扰乱社会秩
序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在之前的提审
中，经过检察官徐振凯耐心的法治教育，起初
拒不认罪的王某幡然悔悟并解开了“晚节不
保”的心结，在狱中积极改造，被释放后很快回
归了正常生活。王某感叹道，如果不是遇上徐
振凯，他不会知道自己犯了错，更不会这么
快就被大家重新接纳。

他结伙多次阻挠施工却拒不认罪

2016 年春季，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检察院
办理了这样一起案件：村民曲某承包了一片
海区养殖水产， 1998 年承包合同到期后，曲
某并没有续约，还继续在海区里养殖。 2007
年，海区被国家依法征用后，有关部门给予
了曲某补偿并爆破清除了养殖网箱。 2016 年
2 月，施工人员准备开工时发现，曲某声称这
片海区里还有他养殖的水产并阻挠施工。

“海区被国家征用后，他看见一直没人
来施工，又在里面搞起了养殖。”办案检察

官徐振凯说，曲某为了达到阻挠施工的目
的，找来一条船并纠集了多名亲友上船，每
当施工的清淤船来到海区，曲某便让船停在
清淤船的大挖泥斗下方。

由于曲某等人多次阻挠施工的行为已经
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曲某和其他参与
者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检察官徐振凯
提审犯罪嫌疑人时发现， 53 岁的参与者王某
态度异常强硬，不但坚称自己无罪，还声称
要委托辩护人做无罪辩护。

检察官提审让他认识到触犯《刑法》

面对拒不认罪的王某，青岛市崂山区人
民检察院的检察官们从两方面开始突破，他
们积极协调并主动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
获取了警方的接警记录，依法调取了施工人
员拍摄的录像，并记录下了证人证言。“我
们要查清楚，船舶无法施工到底是因为自然
条件还是因为受到阻挠，这样才能确定嫌疑
人的犯罪事实。”徐振凯称，他们没有放过
任何一个细节，经过多次梳理证据并厘清脉
络，确定了犯罪主体、行为和造成损失几大
关键要素的相关事实，筑实了证据链条。大

量的证据表明：从二月底到三月底，曲某、
王某等人在这片海区上阻拦施工达六次。

“当时在他(王某)看来，犯了大案才叫
犯罪。”徐振凯称，王某被提审时一个劲地
强调自己只是在曲某的船上坐着，没有阻挠
施工的其他行为。徐振凯将法律条文一条条
列举，耐心地向王某说明其行为的社会危害
性。王某的态度渐渐转变了，可徐振凯从王
某的话中发现，他心里还有一道坎。

情法并重最终解开不认罪的心结

王某感叹，在村里人看来，他是个受人尊
敬的长者，还有个很优秀的儿子，正因为如此，
他无法接受自己已经触犯《刑法》的事实，觉得
自己既晚节不保又对不起孩子。为了让王某重
拾对人生的信心，徐振凯又开始了劝说。

徐振凯告诉王某，她接触的案件中很多
人都是初犯，主观上并不想犯罪。事情既然
已经发生，王某应该勇于面对自己的罪责。
除此之外，如果通过积极积极赔偿并取得受
害人谅解，在量刑上可以从宽，对他重归正
常生活也有帮助。

为了解开王某的心结，徐振凯告诉他只是

被蒙蔽走上了犯罪道路，并不是主动去以身试
法，出狱之后要更加积极地生活。面对耐心的
徐振凯，王某在最后一次提审时流下了泪水。

被释放回归生活给检察官送锦旗

王某和曲某等人接受庭审时，王某表示
认罪认罚，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认罪服
判的王某在服刑期间想起徐振凯的法治教育，
觉得受到了莫大的帮助和启发。他在让儿子专
程来到检察院致谢。刑满释放回归正常生活的
王某为徐振凯送来了一面锦旗当面致谢。王某
表示，正是因为徐振凯和其他检察官耐心细致
地讲解法律规定、释明法律条文，他才能够幡
然悔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王某告诉徐振凯，出狱之后，他重新拾起
了积极的生活态度，在院子里种植了花木，饲
养了小动物，儿子还经常回来看望他和妻子。
“以前有些绝望，甚至觉得自己看不到出狱的
那天，但想想她的话，觉得生活还是充满希
望。”王某称，他出狱后还和以前一样热心，邻
居不但没有疏远他，还像以前一样尊重他。手
握锦旗的徐振凯在惊喜之余，多了一分欣
慰。 刘迪 刘卓毅 李奇

刚被释放，他给起诉自己的检察官送去锦旗
检察官情法并重解开嫌疑人不认罪心结

为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监督工作，全力保障社会安全稳
定，商河县检察院派驻郑路检察室联合本院刑事执行检察部
门自今年以来集中开展社区矫正监管“月月查”活动，重点
通过每月定期查阅社区矫正人员档案、监管工作资料、与司
法所监管人员座谈等方式，认真排查化解不稳定因素。截至
目前，已对不规范和违反规定的问题提出纠正意见和检察建
议 4 次，在确保刑罚正确执行的同时，维护了社区服刑人员
的合法权益，收到良好效果。 吕建树 王嘉铎

商河县检察院

开展社区矫正监管“月月查”活动

“李某某，现在我问你几个问题，请你
如实回答，你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
近日，寿光市人民检察院侦监科检察官郭晓
丹通过远程提讯系统对羁押于辖区看守所的
犯罪嫌疑人李某某依法进行了讯问，进行讯
问的检察官与犯罪嫌疑人相隔 15 公里，检察
官足不出户便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提讯，大
大提高了办案效率。

“过去每次到看守所提审，路上来回需要
花费近一小时时间，再加上审请车辆、提押、审
讯、还押的时间，提审一次就得需要半天时间；
现在可方便多了，只需一名书记员到看守所，
书记员将犯罪嫌疑人提出后，通知案件承办人
已准备好，这时，办案检察官携带相关材料到
司法办案中心进行远程讯问，实在是太方便
了。”办案检察官郭晓丹说。

提讯犯罪嫌疑人是检察官办理每一起刑
事案件所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然而在以往

的提讯工作中，由于犯罪嫌疑人要被羁押在
看守所内，检察官提讯时，往往需要将大量
时间浪费在往返看守所的路上。应用远程提
讯系统后，检察官只需要在本院的司法办案
中心内的提讯室内，就能够与被羁押在看守
所内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实时对话。讯问结束
后，将讯问笔录进行远程打印，书记员交给
犯罪嫌疑人核对签名确认后，移交给承办检
察官，有效解决了因距离等问题而造成的不
便；同时，还可以多名检察官连续有序进行
提讯，提审效率大大提高，极大地节约了司
法成本。

近年来，寿光市人民检察院为积极创建
“智慧型”检察院，破解多年来案件数量大
幅上升，缓解案多人少的突出矛盾，坚持以
智慧检察引领提升品质检察，主动向科技要
生产力，向信息化要战斗力，从转型中挖
潜，加快推进“智慧侦监”、“智慧公诉”

建设，将科技手段广泛应用于刑事司法办案
中。立足于办案需求，以信息化、网络化、
大数据、语音云为手段，注重与司改深度融
合，不断增加科技投入，用创新的思维方式
突破“案多人少”的瓶颈，成立了司法办案
中心，主动应用了远程提讯、远程庭审、智
能语音识别、同步录音录像、刑事案件信息
共享等系统，并且将智能语音识别系统运用
到刑事司法办案的各个环节，全面开展智能
语音识别系统在案件审查报告制作、远程提
审、现场询问(讯问)、庭审活动中的应用，
使办案人员从讯问记录中解放出来，从而有
更多精力投入到讯问内容中去，有效节约了
时间，减少了办案人员的工作量，提高了讯
问质量和效率。

在司改的背景下，寿光市人民检察院坚
持以信息化、智能化为先导，在把统一业务
系统和推门录系统部署到司法办案中心的同

时，也相继把办案工作中研发的双屏电脑、
电纸书、无线砚鼠、讯飞输入法等多个辅助
办案的工作平台和系统，部署到了司法办案
中心，大力推进“智慧侦监”、“智慧公
诉”应用平台和系统应用，着力构建“一站
式”办案新模式，不仅实现了侦监、公诉办案的
全程留痕，也有力助推了侦监、公诉工作转型
升级，为司法办案插上了“智慧翅膀”。

“远程提讯系统的运用不仅让办案检察
官从重复性、机械性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且
还节省了人力物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案
多人少的矛盾，同时，还可通过组会模式，
进行现场观摩，达到练兵效果。”该院检察
长孙炜说。

据统计，截止目前，该院运用远程提讯
系统提讯案件 130 余件，在提高办案效率的
同时，保证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体现
了“绿色司法”的精神内涵。 刘明福

寿光：远程提讯为办案插上“智慧翅膀”

近日，济宁市任城区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韩庆
鹏带领该院“爱心妈妈、爱心爸爸”代表到安居街道、金城
街道看望帮扶贫困儿童，为孩子们送去助学金和爱心图书、
爱心文具，与他们座谈交流。“爱心爸妈”通过“一对一”
结对帮扶，搭建了检察机关与孤困、留守儿童的爱心桥梁，
进一步树立了检察机关良好形象。 代德杰 黄莹 摄

9 月 5 日，中央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转办第二十
五批信访件 279 件，累计转办 5938 件。

本批转办的信访件，涉及各市 279 件(其中 1 件涉 2 市,
1 件涉 1 市和省级)，分别是：济南 48 件、青岛 42 件、淄博 23
件、枣庄 9 件、东营 8 件、烟台 26 件、潍坊 19 件、济宁 2 件、泰
安 9 件、威海 14 件、日照 7 件、莱芜 4 件、临沂 40 件、德州 15
件、聊城 9 件、滨州 3 件、菏泽 2 件。

本批转办的信访件，涉及环境问题 523 个。其中，水污
染问题 103 个、大气污染问题 138 个、土壤污染问题 15
个、生态破坏问题 13 个、重金属污染问题 2 个、垃圾污染
问题 32 个、噪声污染问题 65 个、油烟污染问题 29 个、扬
尘污染问题 21 个、固废污染问题 12 个、海洋污染问题 5
个、其他问题 88 个。

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交办各地。按照中央环保督察
组的要求，信访件的办理情况要在 10 天内反馈到督察组，
整改和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开。大众日报记者 王亚楠

中央环保督察组向我省转办

第二十五批信访件 279 件

截至 9 月 5 日，中央第三环保督察组向我省转办第十六
批信访件共计 300 件(来电 112 件、来信 188 件)中，已办结
291 件，现予以公开；正在办理 9 件，待办理完毕后，一并
向社会公开。

已办结 291 件案件中属实 261 件，不属实 30 件。办理
情况：责令整改 292 家，立案处罚 45 家，罚款金额 426 . 36
万元；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1 件，刑事拘留 1 人。对相关责任
人员约谈 57 人、问责 26 人。

中央第三环保督察组转办前批次新办结信访件同时予以
公开。 大众日报记者 王亚楠

中央环保督察组第十六批

转办信访件已办结 291 件

大白天的马路上， 3 名工人开着带
有“天网工程”牌子的小货车，拿着断
线钳、壁纸刀，不是下井就是上墙。这
伙人可不是在施工，而是明目张胆地盗
窃电缆。近日，青岛市黄岛区检察院以
涉嫌盗窃罪对曹骏、吴伍、杨赫楷依法
批准逮捕。

40 岁的曹骏是一家通信工程公司
的员工，平时主要负责通信电缆安装。
作为公司的一个小组长，有活时曹骏就
开车带着组员吴伍和杨赫楷出去干活，
没活时就自由行动。

7 月 16 日上午， 3 人开车路过黄
岛区东岳中路附近，看见了一个通讯电
缆管道。曹骏心生邪念，想偷些电缆卖
钱。吴伍和杨赫楷也都立即表示同意。
3 人说干就干。

他们将车停在路边。曹骏拿着壁纸
刀，打开窨井盖，驾轻就熟的下到井
里，割断 2 根铜芯通信电缆。然后和吴
伍、杨赫楷一起将电缆拖出来。之后，
他们开车来到废品回收站，将电缆卖了
1200 元， 3 人平分。

发了一小笔财后， 3 人兴奋地一起
到饭店吃饭。饭后，曹骏开车拉着吴伍
与杨赫楷一起往回走。这一路上，他们
也是一路走，一路偷，竟也没“闲”
着。

经过惠康路时，凭着工作经验，他
们判断地下管道井里一定有电缆。吴伍拿着壁纸刀就下了
井，不慌不忙地从井里剪了一根 20 米的通信电缆。 3 人合
力将电缆抽出，放在车上离开。

接着往前，走到惠康路的尽头时，他们发现西侧一个小
区院墙上挂着一截铜芯的通信电缆。正是又一个顺手牵羊的
好“机会”。

吴伍和曹骏从车上拿下竹梯和专门剪电缆的断线钳。两
人三两下爬上了墙，各管一头，剪断一根长约 20 米的电缆
线。这次，他们总共卖了 600 元。

通讯公司报警后，公安机关通过查看监控录像，锁定了
他们一伙人驾驶的车辆，进而抓获了 3 名犯罪嫌疑人。

“我们知道这样开着有‘天网工程’字样的车,盗割电
缆线一般没有人过问，他们以为我们是在干活，我们这才选
择在白天盗割电缆的。我错了，以后坚决不再干违法的事
了。”提审时，杨赫楷悔恨的和办案人说道。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的侦查过程中。 姜琪 崔芸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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